
第 1 頁，共 1 頁 

臺東縣太麻里鄉公所標準作業流程 

單位 原住民暨社會課 編號  

業務名稱 百歲人瑞營養補助費申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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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 明 一、臺東縣政府為表達尊崇人瑞及體恤長者養生之意，每人每月發放百歲人瑞營
養補助費新臺幣五千元，並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設籍且實際居住本縣之年滿一百歲以上(以戶籍登載為準)人瑞，無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自年滿一百歲之當月起按月發放補助費： 

    (一)公費安置於公、私立安養、養護、療養、醫療等機構者(含榮民之家)。 

    (二)無法訪知其生活狀況者。 

 

    *符合資格民眾請持身分證、印章致所屬戶籍地鄉鎮市公所辦理申請。 

 

民眾請持身分證、印章填寫申請書 

 

函文送臺東縣政府核定 

 


